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２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６９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行

２

，

１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８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４２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１

，

６８０

万股。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起， 锁定

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４２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单位：万股）：

股份性质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７２０ ０ ４２０ ６

，

３００

１

、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份

６

，

３００ ０ ０ ６

，

３００

２

、

网下配售股份

４２０ ０ ４２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６８０ ４２０ ０ ２

，

１００

三

、

总股本

８

，

４００ ８

，

４００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南京市成贤街

５０

号成贤大厦

１５

楼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马振兴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８３６９９３６６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８３６９９３９６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39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2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5

日上午

10

：

00

；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清华大学研究院

B

区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永强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80,125,623

股，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

47.6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应邀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向参会股东宣读了年度述职报告。

（二）《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董事会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

的议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五）《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六）《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七）《关于董事

2010

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11,150,3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八）《关于监事

2010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九）《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议案》

同意：

80,12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饶晓敏、敖华芳；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名。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

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董事会同意提名赵继增先生、牛俊高先生、张广智先生、赵世杰先生、郝不景先生、赵伟先生、殷

瑞钰先生、孙加林先生、吴维春先生九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相关候选人简历附

后），其中殷瑞钰先生、孙加林先生、吴维春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

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提名赵继增先生、牛俊高先生、张广智先生、赵世

杰先生、郝不景先生、赵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殷瑞钰先生、孙加林

先生、吴维春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上述

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年

６

万

／

年（含税），调整至每年

７．２

万

／

（含税），津贴按月平均发

放。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年

６

万

／

年（含税）调整至

每年

７．２

万

／

年（含税），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订三

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新增设立一个募集资金专户。新增募集资

金专户设立后， 公司将及时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签订 《三方监管协

议》，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四、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继增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冶金工业部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金属学会

耐火材料分会秘书长、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

国金属学会炼钢辅助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常务理事、武汉科技

大学董事会董事、武汉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昌平区政协委员、昌平区工商业联合会理事、

北京市昌平区工商业联合会小汤山分会副会长。 赵继增先生曾获得 “国家星火科技进步奖”一

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八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七项、曾被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为

“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原冶金工业部评为“优秀科技青年”，并获得“全国耐火材料专业学术带

头人”、“中关村科技园区

２０

周年突出贡献奖”、“

２００９

年度北京优秀创业企业家”、“河南省优秀

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赵继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４６

，

５１０

，

４８４

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董事

候选人赵伟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

张广智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

就职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兼副总裁。张广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１５３

，

９７５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赵世杰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职于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兼副总裁。赵世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０２１

，

７００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牛俊高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兼副总裁。牛俊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０３５

，

４７６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郝不景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管理学硕士；曾就职

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不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１１０

，

５７４

股，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赵伟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３

年出生，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ＭＢＡ

、

商业硕士；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外贸部部长。赵伟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继增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殷瑞钰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３５

年出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工，中国工程

院院士。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８３

年历任唐山钢铁公司技术员、总工程师、副经理等职务；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任河北省冶金厅厅长；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冶金工业部总工程师、副部长；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

钢铁研究总院院长；

２００１

至今任钢铁研究总院名誉院长。

１９９４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２００２

年起当选日本钢铁学会（

ＩＳＩＪ

）名誉会员；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１９８９

年至今任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任中国工程院

化工、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今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

员；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国金属学会名誉理事长。 现兼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殷瑞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孙加林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６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教授。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在辽宁科技大学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至今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作， 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材

料学院系主任。现兼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孙加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吴维春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律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 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任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期间任中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 合伙人；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任

天达律师事务所公司业务部律师；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

会计制度处负责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会计、审计监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部并购监管处负责审核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收购、 重组业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北京奔趋湾投资咨询顾问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北京弘元

旭升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为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兼任北京利尔

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吴维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召集和主持。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

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监事会同意提名李

苗春女士、寇志奇先生二人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相关候选人简历附后）。最近二年

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

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苗春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

就职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９９１

，

３８５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寇志奇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

就职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寇志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０３６

，

８５８

股，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

、出席会议的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赵继增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牛俊高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张广智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赵世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郝不景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赵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殷瑞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孙加林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吴维春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李苗春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寇志奇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３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以上第

１

、

２

项议案采用累计投票方式表决通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者，需

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

股东帐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咨询联系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

联 系 人：张建超

电 话：

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邮 编：

１０２２１１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附：

授权委托书

致：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授权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１

、

２

项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

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 案 累积票表决数 候选人 投票数

１

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赵继增

牛俊高

张广智

赵世杰

郝不景

赵 伟

独立董事候选人

殷瑞钰

孙加林

吴维春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李苗春

寇志奇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注：

１

、第

１

、

２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投票。

２

、在对议案

１

表决时，分两次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选

举。

３

、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每位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出的董（监）

事人数的乘积。股东可以集中行使表决权，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集中投给某一位或几位董事

（监事）候选人。当选董事（监事）的得票总数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４

、在对议案

３

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视为弃权，

同时在两个或以上选择项中打“

√

”按废票处理。

委托单位（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1-019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股东大会名称：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召集人：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会议时间：

2011

年

5

月

5

日上午

9:00

4

、会议地点：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8

日

7

、会议主持人：徐仁华董事长

8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9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共计

1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8,874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73.95%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周虹女士、施云根先生、夏华林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10

年年度工

作进行了述职，分别做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2010

年度薪酬的议案》，其中不包括不在公司领取

薪酬的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

1

）公司董事长徐仁华

2010

年度薪酬为

33.8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035.241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2

）公司董事郁其平

2010

年度薪酬为

56.06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035.241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3

）公司董事、总经理任海峰

2010

年度薪酬为

45.61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2,789.271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任海峰先生回避表决。

（

4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吴九德

2010

年度薪酬为

58.52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2,900.241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吴九德回避表决。

（

5

）公司独立董事施云根

2010

年度薪酬为

3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6

）公司独立董事夏华林

2010

年度薪酬为

3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7

）公司独立董事周虹

2010

年度薪酬为

3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

1

）公司监事金百鸣

2010

年度薪酬为

9.94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公司监事张兰

2010

年度薪酬为

15.65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8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鲍金桥、汪洋

3

、结论性意见：天马精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0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5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７２

，

０５９ ７７２

，

０５９ １

，

５４４

，

１１８ ０．５５１５０％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９

，

６９５

，

０００ ７９

，

６９５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５６．９２５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

，

５３２

，

９４１ ２４

，

５３２

，

９４１ ４９

，

０６５

，

８８２ １７．５２３５％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三

、

总股份数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６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孝永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２５５０６７１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２５５０６７１

九、备查文件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002337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5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上午

9

：

00

点在天津赛象酒店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公司副

董事长张建浩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符合《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89,8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3%

。

3.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及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记名投票的现场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继续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支付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1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89,8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份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全文详见公司

2011

年

4

月

1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李天力律师、高振雄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